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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文件

长医高专校字〔2024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4 年
实习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学院:

经学校同意，现将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4 年实习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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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2024 年实习工作方案

为保障 2024 年毕业生实习工作的顺利推进，加强对实习工

作的管理力度，不断提高实习质量，根据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

理规定》（教职成〔2022〕4 号）和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

生实习管理规定》(长医高专〔2024〕13 号)等相关制度和文件

精神，特制定此实施方案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岗位实习管理领导小组，具体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袁兆新

副组长：孙 莹、高洪宇

组 员：孙晓琪、张鹏飞、白雪松、张义英、杨智源

宋 宇、王月珍、赵 冰、刘铁英

实习管理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实习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
教务处负责全校岗位实习工作的宏观指导、检查、评估，各

学院、学生工作处要做好协调和配合。各学院成立相应实习工作

组，负责本学院的实习工作的具体组织和管理。

二、实习时间安排

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岗位实习标准要求，2022 级学

生将陆续于 2024 年 5 月起开展岗位实习，时长为 8-10 个月，具

体时间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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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护理学院：2024 年 5 月底－2025 年 1 月底

2.其他学院：2024 年 6 月底－2025 年 4 月底

请各学院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按此时间贯彻执行，

并通知到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。

三、实习工作具体安排

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和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实习的各项准备工

作，把实习各项工作稳步推进。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实习前相关工作

1.制定好学院的实习工作实施方案

各学院认真制定本学院的 2024 年实习工作实施方案。内容

应含有实习组织机构和职责、实习具体安排、实习过程管理和实

习考核等相关内容。请于 5 月 17 日前将实习方案报送教务处审

核、备案。

2.做好实习单位的选择和分配工作。

（1）实习单位的选择

①新增实习单位

各学院根据岗位实习学生人数和岗位要求，联系和考察岗位

实习企业，于 4 月 12 日前向教务处提交校外新增实习单位考察

评估报告，教务处进行初步审核后，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和党委

会审核。实习单位名单经学校党委会研究确定后对外公开。

②跨省实习单位

各学院于 5 月 17 日前确定跨省实习单位，将名单提交教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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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教务处履行审批手续。

③实习单位汇总

各学院于 5 月 24 日前完成所有实习单位的确认工作，与实

习指导教师安排表一并经学院审核后报备给教务处。教务处汇总

学校实习总体情况，按要求统一报送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2）实习单位分配

①各学院要认真做好学生实习前动员工作，根据实习学生

的实际情况，积极联系和落实实习单位，做好实习学生遴选和实

习单位的分配工作。

②如实习单位由 3 个及以上学院共同选择，则由教务处牵头

对接，确定好实习人数和实习时间等信息后，学院具体安排落实。

③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实习分配，经学院公示无异议后

汇总提交教务处备案，公示期为 3 天。

④各学院安排岗位实习，应当取得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（或

家长）签字的知情同意书。对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（或家长）明

确不同意学校实习安排的，可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实习单位。

自主实习学生需及时填写《学生自主联系岗位实习单位申请表》，

并提供岗位实习单位《接受实习证明》，经院部岗位实习工作小

组审核、批准后，学生方可参加岗位实习。该工作需在 6 月 17

日前完成。

⑤各学院按照实习管理平台要求将学生实习相关信息递交

教务处，统一导入实习管理平台。该工作需在派送学生前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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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

截止时间为 5 月 30 日（护理学院）和 6 月 20 日（其他学院）。

3.开展实习前培训和动员工作

结合实际情况，各学院开展实习前培训和动员工作，召开动

员大会，进行实习相关工作安排和安全教育，使学生、实习指导

教师等熟悉各实习阶段任务、要求和相关规定。

4.组织进行协议签订和实习派遣。

（1）学院组织学校、实习单位和学生三方签订学生岗位实

习三方协议。未按规定签订实习协议的，不得安排学生实习。该

工作需在派送学生前完成。

（2）学生工作处组织学生、住宿机构签订住宿协议，如个

人自主联系住宿，学院组织学生提交申请材料并统一认定。该工

作需在派送学生前完成。

（3）学院应为实习学生统一购买实习责任保险。该工作需

在派送学生前完成。

（4）学院安排专人带队负责派送实习生，并认真做好与实

习点的对接工作，互留联系方式便于及时沟通实习过程中的相关

事宜。

5.实习材料备案

按照上级要求，各学院上报实习单位、实习方案、实习安排

等材料，教务处上传到省实习管理平台，预计时间为 2024 年 9

月 1 日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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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习过程管理

1.严格实习过程监管，充分运用实习管理平台加强实习学生

的日常行为管理。实习期间，教务处和各学院应做好实地检查工

作。

2.建立学生实习信息通报制度，实习指导教师应充分运用实

习管理平台和微信群等互联网手段进行管理，审核学生实习日报

和月报，及时处理实习中出现的有关问题，并做好记录。遇有重

要情况应当立即报告，不得迟报、瞒报、漏报。

3.学生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实习单位的，各学院要安排

实习指导教师跟踪了解学生日常实习的情况。

4.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学生实习安全管理规定及突发

事件应急预案，保障学生实习安全。

5.实习期间计划安排变动、指导教师变动，由各学院定期报

教务处备案。实习期间学生顶岗实习岗位变动，需填写《变更实

习单位申请表》，由各学院备案。

（三）实习后管理

1.各学院会同实习单位做好实习考核的相关工作，按照考核

评价标准组织实施。将实习考核结果计入学生学业评价，作为毕

业的重要依据。

2.校内指导教师收阅学生实习总结，并结合企业指导教师评

定情况、实习管理平台中学生实习签到情况及实习日报月报成绩

等进行综合评定学生实习成绩。各学院将学生实习成绩录入教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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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统，教务处对录入成绩进行审核。

3.各学院做好学生实习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，实习材料包括

实习三方协议、实习方案、学生实习手册/实习报告、学生实习

考核结果、学生实习日志、学生实习检查计划、实习检查总结、

实习检查记录、实习总结、有关佐证材料（如照片、音视频等）

及其他过程性材料。材料形式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。

教务处将按照工作的开展分阶段收取其存档材料，请关注相

应的通知。

四、实习相关要求

1.各学院应切实履行学生实习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安排和管理

好学生实习工作。

2.严格按照教育部和省市关于学生实习管理和相关要求开

展学生实习工作，持续加强规范管理和长效治理，做到“六化 ”

即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本地化、信息化和责任化，把学生

实习工作落地落细。

3.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群益，促进实习工作合法、合规、有

序开展

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24年 3月 25日印发


